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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湖北省信用信息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信息中心（湖北省电子政务中心）、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信息中心、湖北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乐成、陈辉、岑建德、刘孟辉、罗志东，熊赢新、杨飞、周凌、张波、宋超，吴哲群、严国志、李先锋，杨建东、冯翔、吴焱、曹磊。

引  言
本标准参考《信用主体标识规范》（GB/T 26819—2011）起草。2011年，国家为指导各地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信用主体标识规范》（GB/T 26819—2011）。2014年，湖北省启动了全省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为此，我们对GB/T 26819—2011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由于GB/T 26819—2011未明确法人以外的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其他组织等信用主体的标识码赋值问题，而这部分信用主体恰恰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数量多、活跃度高的群体。因此，结合我省实际和工作需要，在GB/T 26819—2011的基础上进行应用深化，制定了《湖北信用主体编码规范》，以指导全省信用信息建设。同时，考虑到今后国家标准修订完善的因素，本标准做出了与国家标准对接的技术安排，为今后向国家新的标准平滑过渡预留了空间。

湖北信用主体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湖北省各级地方信用体系建设中关于信用主体的标识构成及标识唯一性的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信用调查、信用管理、信用监管、相关信用交易与服务及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的设计、开发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 11643  公民身份号码
GB 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091-2006  组织机构类型
GB/T 22117-200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6819-2011  信用主体标识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GB/T 22117-2008、GB/T 19001-2008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信用主体 subject of credit
信用交易主体 
参与信用交易的组织[机构]或自然人。
[GB/T 22117-2008，定义2.1.2]
组织 orgnization 
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得到安排的一组人员及设施。
[GB/T 19001-2008，定义3.3.1]
信用主体标识 credit subject identification
标明、识别信用主体的文字或符号。
[GB/T 26819-2011，定义3.3]
信用主体标识码 credit subject identification code
用于标明、识别和定位信用主体的一组按规则生成的代码。
[GB/T 26819-2011，定义3.4]
4　 信用主体标识
4.1　 信用主体标识的构成

组织的信用主体标识由组织的信用主体标识码和组织名称构成。
自然人的信用主体标识由自然人的信用主体标识码和自然人姓名构成。
[GB/T 26819-2011，定义4.1、5.1]
4.2　 信用主体标识码结构
湖北信用主体标识码统一由13个阿拉伯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和连字符组成，从左至右依次为9位本体码、1位校验码、连字符、2位区域码和1位分类码。
本体码为九位无规则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具体产生规则见4.4；
校验码由0-9或大写拉丁字母X组成，根据4.5的计算规则对本体码进行校验计算；
区域码固定为42，代表该信用主体标识码为湖北省发出；
分类码为“1”、“2”、“3”，代表信用主体的具体分类情况，分类码的分配规则见4.4；
连字符“-”将整个信用主体标识码分为左右两段，其中左边为本体码和校验码，右边为区域码和分类码，连字符在机读时省略。
4.3　 信用主体标识码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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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体码和分类码的产生及检测规则
本体码为九位无规则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分类码为“1”至“9”中的一位数字，本体码和分类码的分配原则为：
（1）当信用主体为组织，且该信用主体已有组织机构代码时，分类码固定为“1”，本体码采用该信用主体的组织机构代码表示；
（2）当信用主体为组织，且该信用主体没有组织机构代码时，分类码固定为“2”，本体码由系统随机分配；

（3）当信用主体为自然人时，分类码固定为“3”，本体码由系统随机分配；

（4）分类码“4”至“9”用于扩展使用，标识某些特殊情况。
（5）系统随机分配本体码应检测其唯一性。

4.5　 校验码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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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wmf]MOD

——表示求余函数；
i——表示代码字符从左向右位置序号；
Ci——表示第i位置上的代码字符的值，采用字符与数字的转换，转换对应关系见附录A；
C10——表示校验码；
Wi——表示第i位置上的加权因子，其数值见表1。
表1　 位置i与加权因子对照表
	ｉ
	1
	2
	3
	4
	5
	6
	7
	8
	9

	Ｗi
	3
	7
	9
	10
	5
	8
	4
	2
	1


当MOD函数值为1（即C10=10）时，校验码应使用大写拉丁字母X表示；当MOD函数值为0（即C10=11）时，校验码应使用0表示，校验码计算实例见附录B。
5　 信用主体标识的系统应用

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设计以信用主体标识为关键字，以信用主体标识码为主关键字，与业务代码进行映射关联，获取信用业务数据，系统应用示例见附录C。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代码字符集

表A.1规定了计算校验码时各个代码字符对应的机器处理用代码字符数值。
表A.1 代码字符转换对应数值表

	代码字符
	机器处理用代码字符数值

	0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A
	10

	B
	11

	C
	12

	D
	13

	E
	14

	F
	15

	G
	16

	H
	17

	I
	18

	J
	19

	K
	20

	L
	21

	M
	22

	N
	23

	O
	24

	P
	25

	Q
	26

	R
	27

	S
	28

	T
	29

	U
	30

	V
	31

	W
	32

	X
	33

	Y
	34

	Z
	35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校验码数值的计算方法实例

表B.1给出了校验码数值的完整计算过程实例。
表B.1 校验码数值计算实例表
	计算步骤
	计算方法

	
	说    明
	举    例

	1
	取信用主体标识码本体码九位代码为基数
	2970510083-421中取本体码2 9 7 0 5 1 0 0 8

	2
	取Ｗi加权因子数值
	3 7 9 10 5 8 4 2 1

	3
	前九位代码与加权因子对应各位相乘
	2×3  9×7  7×9  0×10  5×5
1×8  0×4  0×2  8×1

	4
	乘积相加求和数
	6 + 63 + 63+ 0 + 25 + 8 + 0 + 0 + 8 = 173

	5
	取模数11除和数，求余数
	173 ÷ 11 = 15 余 8

	6
	以模数11减余数，求校验码数值，当余数为1，校验码数值为10时，校验码用大写拉丁字母“X”表示；当余数为0，校验码数值为11时，校验码用“0”表示
	11 – 8 = 3
校验码为3

	7
	将所得校验码置于九位本体码之后，即形成完整的信用主体标识码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信用主体标识主键值应用实例

表C.1和C.2分别给出了不同类型信用主体标识应用实例。
表C.1给出了组织信用主体标识码作为系统主键值的系统应用实例。
表C.1 组织信用主体主键值应用实例
	字段名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描述

	信用主体
标识
	[湖北]信用主体标识码
	CHAR
	14
	组织信用主体标识码

	
	[国家]信用主体标识码
	CHAR
	40
	预留字段，未来国家出台新的关于信用主体标识码国家标准后，按照国家要求从主键值表其他字段中进行数据提取、整合，对该字段数据填充

	
	信用主体名称
	VARCHAR
	200
	公司名、社团名或个体户店名

	信用主体
业务码
	组织机构代码
	CHAR
	10
	9位组织机构代码，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未申请组织机构代码的，此处为空

	
	工商注册号
	CHAR
	20
	工商注册号

	
	税务登记证号
	CHAR
	20
	税务登记证号

	
	……
	
	
	可扩展的业务码

	信用主体
相关信息
	组织机构类型
	CHAR
	2
	GB/T 20091-2006 组织机构类型

	
	法人/负责人
	VARCHAR
	50
	法人姓名、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姓名

	
	法人/负责人所属国家和地区名称代码
	CHAR
	3
	3位数字表示

	
	法人/负责人证件代码类型
	CHAR
	2
	10表示居民身份证；20军人身份证件；30表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40表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0表示护照；90代表其他


表C.1 组织信用主体主键值应用实例（续）

	字段名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描述

	信用主体
相关信息
	证件号码
	VARCHAR
	18
	居民身份证号或其他法定有效号码

	
	组织隶属区域
	CHAR
	6
	组织所在区域代码，GB/T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
	
	
	可扩展的相关信息

	信用主体
状态
	状态
	BIT
	1
	该组织存在或注销


表C.2给出了自然人信用主体标识码作为系统主键值的系统应用实例。

表C.2 自然人信用主体主键值应用实例
	字段名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描述

	信用主体标识
	[湖北]信用主体标识码
	CHAR
	14
	自然人信用主体标识码

	
	[国家]信用主体标识码
	CHAR
	40
	预留字段，未来国家出台新的关于信用主体标识码国家标准后，按照国家要求从主键值表其他字段中进行数据提取、整合，对该字段数据填充

	
	自然人姓名
	VARCHAR
	50
	户籍登记姓名

	信用主体
业务码
	国家和地区名称代码
	CHAR
	3
	3位数字表示

	
	自然人证件代码类型
	CHAR
	2
	10表示居民身份证；20军人身份证件；30表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40表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0表示护照；90代表其他

	
	证件号码
	VARCHAR
	18
	居民身份证号或其他法定有效号码

	信用主体
相关信息
	户籍地
	VARCHAR
	100
	自然人户籍地

	
	现居住地
	VARCHAR
	100
	自然人现居住地址

	
	……
	
	
	可扩展的相关码

	信用主体状态
	状态
	BIT
	1
	自然人是否已死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